2013年「高雄人權獎」實施計畫公告
1、 緣起：
民主人權已蔚為國際社會主流價值，其成為普世價值有賴從聯合國、國家、地方政府以至公民社會進行多層級協力推動。台灣於2009年3月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施行法，象徵我國推動人權保障工作的一大里程碑。台灣民主基金會作為我國之國家級民主基金會，業於2006年成立第一屆「亞洲民主人權獎」，鄰近亞洲民主國家-韓國-光州市亦設立有「光州人權獎」，授予國內外具有人權貢獻之人權實踐者。
2009年高雄市政府設立高雄市人權委員會，並於高雄捷運美麗島站設立人權學堂，2011年起設立「人權新聞獎」，由高雄市立空中大學主辦，鼓勵城市社區居民關懷社會各人權議題，並致力推動人權城市建構等相關施政業務。本計畫旨在設立「高雄城市人權獎」，除納入原設立之「人權新聞獎」外，並另設「人權貢獻獎」以紀念本市人權運動史上先行者並鼓勵當下之人權實踐者，期發揮城市作為人權推動的共同協力角色，促進人權價值與真諦的更深層次社會居民之深化。
2、 合作單位：

1. 主辦單位：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2. 協辦單位：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新頭殼等
3. 諮詢單位：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3、 活動宣導對象：社區居民及媒體人士
4、 獎項及獎勵辦法：

（一）人權新聞獎：頒發人權獎座及新台幣壹萬元整。
1.專業組

（1）影片報導獎1名 
（2）文字報導獎1名
（3）攝影報導獎1名
2.非專業組 
（1）影片報導獎1名
（2）文字報導獎1名
（3）攝影報導獎1名
（二）人權貢獻獎：頒發人權獎座及人權事蹟專訪特輯。
（1）高雄市人權運動史上之先行者與奉獻者5至10名
（2）針對高雄市人權發展或保障工作事務具有創意或獨特貢獻者1至5名
（三）得獎作品及得獎者事蹟進行匯編並透由媒體互動方式彰顯人權價值。
5、 辦理方式：

	
	人權新聞獎
	人權貢獻獎

	參選對象
	1. 專業組：歡迎以媒體工作為職者，投稿人權新聞相關作品，每年選出(1)影片報導獎、(2)文字報導獎、(3)攝影報導獎各1名。
2. 非專業組：歡迎非以媒體工作為職之各界關懷人權議題人士，投稿人權新聞相關作品，每年選出(1)影片報導獎、(2)文字報導獎、(3)攝影報導獎各1名。
	1. 以高雄市人權運動史上之先行者與奉獻者為對象，每年選出5至10名。
2. 針對高雄市人權發展或保障工作具有創意或獨特貢獻者，如婦女自主、教育、勞工就業、參與公共事務權、各行各業等具體事蹟者(含團體)，每年選出1至5名。

	徵選內容與方式
	參賽者於台灣地區及離島地區進行台灣人權新聞報導，議題可包含性別、種族、宗教、兒童、青少年、婦女、環境、原住民、新移民/新住民、更生人、同性戀、身心障礙、獨居老人或其他與人權相關之議題報導，並將作品以文字或照片或影像三種方式呈現。
1. 以文字為主：文字內容字數須在1,200至10,000字內。(須為報導性作品，不接受學術研究論文必須輔以作者原創照片或作者繪製圖片參照) 

2. 以照片為主：必須輔以100至300字以內與照片內容有關之文字敘述（需為原始照片，不接受經修圖之作品，並請寄送沖洗相片乙張或原始電子檔）。 

3. 以影像為主：15分鐘(含)以內之影片，必須輔以字幕或旁白說明。
※附註：
1. 已公開發表過之作品(包括公開發表於平面、廣播、網絡媒體、個人部落格、Facebook、或紙本書刊雜誌等)，作品發表期間為2012年11月17日至2013年12月10日，需附上可連結之網址供評審作業確認，如係個人作品，請附上公開發表處之連結，或附上出處來源影本。
2. 參賽者需擔保參賽作品係著作人/單位之原創性著作，如涉及抄襲、剽竊等違反相關法規情事，主辦單位有權撤銷其參賽資格及所獲獎項名次，並要求前述違反者返還主辦單位所頒發之獎座及相關金額費用。
3. 參賽者本人(或取得媒體服務單位)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以無償非營利方式於公共頻道進行活動成果轉播介紹，以達人權推廣之社會公益宣導目的，主辦單位則負有標註作品來源出處之義務。
4. 本獎項支付文稿及圖片使用費等稿酬，支付金額以實際得獎作品內容為準，每一獎項支付總稿酬以新台幣壹萬元為限。人權影像報導獎得頒發採訪及攝影作者獎座各乙座為限，得獎作品為二(含)人以上共同創作者，以頒發團體獎座乙座為限。
	1. 由各界推薦或自薦並檢具表格，相關資料證明影本或附件請附於推薦表格後。(所附資料為文字呈現者，請用A4規格紙張，Word標楷體字型，直式橫書繕打，影印文件亦請用A4規格紙張，以期文件裝訂整齊。)

2. 由主辦單位遴聘學者專家就本市人權運動史上具有人權貢獻之先行者，以及針對高雄市人權發展或保障工作具有創意或獨特貢獻中遴選表揚對象。

	評審人選及方式
	邀請具指標性之新聞媒體界資深媒體人或媒體工作者、台灣長期關注人權議題以及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擔任評審，並依新聞價值性40%、新聞可讀性30%、新聞影響性30%之標準分別給予評分，三項得分相加，最後由總得分數排名。遇總得分相同時，由所有評審共同表決，決定最後勝出之作品。
	邀集學者專家五至七人組成評審小組，並依被推薦或自薦者資料及事蹟進行審查確認，經小組過半數同意遴選表揚之。

	收件日期與方式
	2013年12月10日下午18:30以前(暫訂)，將徵選資料（人權新聞獎之作品需連同「授權書」）郵寄至「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436號，人權學堂計畫收」，或mail至<hr-learning@ouk.edu.tw>收。(徵件時限以郵戳/email寄件時間為憑)
※本活動獎項依據實際審議結果得從缺。本活動公告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最終決定權。


6、 頒獎日期：預定每年世界人權日或人權月於高雄捷運美麗島站－光之穹頂大廳舉行，得獎者同意接受主辦單位頒獎錄製之影像得於公益頻道播出，以推廣人權理念。
7、 預期成效：希藉由高雄人權獎，鼓勵社會各界持續推動人權發展，並紀念本市人權運動史上之先行者與奉獻者，促進國際人權交流與宣傳，促使城市居民關注各項人權議題，善進城市推動人權之治理責任。
2013年高雄人權獎－人權新聞獎報名表
	姓    名
	
	作品發表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及職稱
	

	通訊地址
	□□□-□□

	戶籍地址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O）
（H）
行動電話
	傳  真
	

	電子郵件
	

	投稿題目
	

	   投稿作品   [合格參賽作品需同時包含投稿者之原創性文字及照片(或影像)內容]

	(請自行依需求增加本欄位空間)




投稿方式：投件者請將本表(含作品)以電子郵件傳送至<hr-learning@ouk.edu.tw>。主旨註明：投稿「2013年高雄人權獎－人權新聞獎」，並將授權同意書簽名後郵寄「81249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436號 人權學堂 收」。相關詢問請電洽：(07)2357559

E-mail：hr-learning@ouk.edu.tw
2013年高雄人權獎－人權新聞獎授權同意書

本人/單位於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舉辦之「2013年高雄人權獎－人權新聞獎」參賽作品，同意以非專屬授權方式無償授權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將本人/單位之文字影像資料同步以文本出版及電子檔方式刊登於網站，提供非營利之相關網路服務之目的，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
著作人/單位擔保本著作(包含文字及圖片或照片)係著作人/單位之原創性著作，若本著作之內容有使用他人受著作權保護之資料，皆已獲得著作權人（書面）同意，或符合合理使用規定於本著作中註明其來源出處。著作人/單位並擔保本著作未含有誹謗或不法之內容，且未侵害他人之權利。

此致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立同意書人/團體： 　　             （所有合著者均需親筆簽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連絡人：
連絡電話：
西元　　　　年　　　月　　　日 
2013年高雄人權貢獻獎推薦表
本表格可視內容自行調整大小








一、推薦類別：(被推薦或自薦者僅限勾選一類)


□本市人權運動史上之先行者與奉獻者


□針對本市人權發展或保障工作具有創意或獨特貢獻者


二、被推薦(自薦)者基本資料


姓名：


聯絡人：


電話：


地址：


電子信箱：


被推薦人(聯絡人)           (簽名)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三、推薦人基本資料(自薦者免填)


姓名：


單位/職稱:


電話：


地址：


電子信箱：


推薦人               (簽名)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四、被推薦(自薦)者人權貢獻事蹟





五、被推薦(自薦)者自傳或生平介紹










